
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年综合评价录取专业计划及相关说明 

一、 专业计划 

（一）文科 

专业 计划数 

中医学（本硕连读）（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5+3一体化） 2 

中医学 2 

中西医临床医学 1 

针灸推拿学 1 

康复治疗学 1 

护理学 9 

（二）理科 

专业 计划数 

中医学（本博连读）(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（9年制)） 1 

中医学（本硕连读）（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5+3一体化） 4 

中医学 4 

中西医临床医学 2 

临床医学 6 

中药学类（中药学、中药制药、中药资源与开发） 12 

药学类（药学、药物制剂） 6 

针灸推拿学 2 

康复治疗学 4 

护理学 9 

二、 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年省属普通高校综合评价

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考〔2017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：经公

示无异议的考生，须在 6月 27日至 7月 2日，凭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

育 考 试 院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系 统 （ http://www.jseea.cn 或



http://gkzy.jseea.cn）填报综合评价录取高校志愿，不需要打印志

愿确认表。专业志愿须在公示的拟录取专业中选择，否则视为无效志

愿。如在规定时间内，考生未填报综合评价录取志愿，即视为自动放

弃综合评价录取资格。我省在志愿填报时专设一个志愿栏，用于符合

条件的入选考生填报综合评价录取、自主招生或试点学院招生志愿。

若考生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上述招生形式入选资格，则只能选择一所

高校填报。 

（二）我校综合评价录取专业院校代号为 1113。取得入选资格

的考生，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两门选测科目等级必须达到 BB（含）

以上，必测科目 4C1 合格。具体录取办法详见我校《2017年综合评

价录取招生简章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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